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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3033126/content.html） 

 

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推行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的通知 

税总函〔2017〕56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深化

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税总发〔2017〕101 号）要求，税务总

局决定推行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一次性办结多个涉税事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总体要求 

  省国税局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变税收征管方式提高征管效能的指导意见》（税

总发〔2017〕45 号）精神，在确保税收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依托网上办税服务厅，实现新办

纳税人法定义务事项和首次领用发票相关办税事项一并办理，建立集中处理涉税事项的“套

餐式”服务模式。 

  二、“套餐式”服务内容 

  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一般应包括以下 10 个涉税事项：网上办税服务厅开户、登记

信息确认、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纳税人存款账户账号报告、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

记、发票票种核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审批、实名办税、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

备初始发行、发票领用。 

  省国税局在防范发票虚开、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应当对享受“套餐式”服务的新办纳税

人范围，以及增值税发票供票数量和开票限额、实名办税等事项作出具体规定。有条件的地

方，可将授权划缴税款协议和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网上购买等事项纳入“套餐式”服务

范围。 

  三、“套餐式”服务流程 

  新办纳税人可在网上办税服务厅提交“套餐式”服务事项申请；税务机关在规定的期限

内完成办理，并通过网上办税服务厅反馈办理情况；纳税人依据反馈情况到办税服务厅，领

取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发票等办理结果。 

  省国税局应当根据上述业务描述科学设计“套餐式”服务工作流程（参考流程见附

件）。 

  四、“套餐式”服务推行时间 

  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工作采取分批、有序推进的方式实现。  

  （一）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重庆于 2018 年 2 月底前推行。 

  （二）河北、山西、河南、广东、甘肃、深圳于 2018 年 4 月底前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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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余单位（不包括新疆、青海、西藏）2018 年 6 月底前推行。 

  （四）新疆、青海、西藏国税局 2018 年 9 月底前推行。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是税务系统落实商事制度改革，激发

市场活力和推动双创的新举措，是实现办税“零门槛”先手棋。各地税务机关要转变观念，

充分认识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的重要意义，把多次填表、多个流程、多次跑路转化为

一次填表、一次流转、一次跑路，确保新办纳税人开业办税无障碍。 

  （二）加强组织领导。省国税局要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推行时间节点要求，制

定工作方案，分解工作任务，明确工作责任，发布推行公告，确保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

务举措全面落地。 

  （三）建立防控机制。各地税务机关要正确处理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与税收风险

防范的关系，合理确定推行“套餐式”服务新办纳税人的行业、规模和种类，科学核定发票

版面和供应限量。根据“套餐式”服务流程建立与之相配套的内控工作机制，实现风险可

控。 

 

  附件：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的业务流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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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的业务流程（参考） 

 

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线上主要业务处理流程如下： 

工商部门在三证合一系统录入纳税人登记信息——外部信息交换平台获取登记信息——核心

征管系统将登记信息写入登记库——网上办税系统纳税人开户——网上办税系统纳税人填写

申请表单——网上办税系统税务端集中处理——核心征管系统将相关业务信息写入数据库—

—网上办税系统生成业务办理结果的消息提醒。 

一、网上办税服务厅纳税人端申请流程 

根据各项业务需填报的信息，减并整合后制作新的电子综合申请表单，纳税人在网上办

税系统中登录后根据提示完成各项信息的填报并提交。待税务机关处理后，纳税人根据税务机

关反馈的信息打印签订授权划缴税款协议，并前往税务机关取件。具体流程如下： 

纳税人登录网上办税系统签订使用协议——推送网上办税系统简介及密码修改通知—

—推送基础信息确认表，确认并完善补录信息、三类人员信息——推送银行账户报告表、财务

会计制度报告表，完成备案事项填报——推送提示选择表，询问纳税人是否需要一般纳税人登

记——推送票种申请表(或行政许可申请表)并附加税控设备领用方式提示，完成信息确认并提

交。纳税人填写结束后提示3日后登录网上办税系统下载打印授权划缴税款协议——纳税人下

载打印授权划缴税款协议，自行前往银行办结——纳税人收到税务机关办理结果的消息提醒后，

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办税服务厅进行实名制信息采集及资料领取。 

二、网上办税服务厅税务端处理流程 

税务端系统根据纳税人申请形成电子待办任务清单，税务端分为综合处理、税控发行、

综合出件三个环节，每个环节的税务人员完成待办任务并依次流转，完成全部环节和待办任务

后，系统自动推送通知至纳税人网上办税系统的消息中心，通知纳税人取件。具体流程如下： 

税务端接收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的申请——完成相关涉税事项办理，并将相关信

息写入核心征管系统——系统自动生成授权划缴税款协议书，推送至网上办税系统纳税人端，

待纳税人办理完成后自动将信息写入核心征管系统——系统将结果推送至发行岗、发售岗、资

料整合岗，相应岗位人员分工完成工作，实现税务文书一键打印 ——系统将业务办理完成的

通知推送给网上办税系统纳税人端，提醒纳税人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办税服务厅——为纳税人办

理实名制信息采集，将文书资料、发行好的税控设备、发票等统一交给纳税人。 

 

 


